
接獲核准補助公文

教育部、國科會及其他政府機關補助
或委辦計畫預算增列流程

撥款方式？
計畫完成檢送原始憑證後撥款按執行進度分期撥款

檢附公文及預算明
細，專案簽准先行

增列預算

1.核准補助公文影本
2.准予先列預算簽呈影本或準
時請款承諾書
3.請款公函及領據(收據)影本
4.預算明細表(全期或分期)及
計畫區間
註明計畫編號、主持人及所屬
系科，送交會計室

會計室將應繳管理費
編入研發處

餘款編入主持人專案

是否依撥款金額
分期增列預算？

主持人簽立
準時請款承諾書

主持人依撥款進度編
列分期預算明細表

完成預算增列，
可開始申請支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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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
1.為順利辦理結帳，結帳日前15

日請即停止送件核銷，7/16~7/31期
間請勿安排舉辦活動，或取得該期
間的原始憑證。

2.計畫執行期間若跨越不同學年
度(ex:1/1-12/31)，其在學年度截止
日(7/15)前所取具之支出憑證，無
論該計畫期限是否屆滿，請務必在
7/15前送件核銷，逾期不予受理。
期限未滿之計畫如尚有餘額，將自
動結轉次學年度繼續支用(次學年
請勿檢附7/31前的原始憑證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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